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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工研发〔2017〕12 号 

 

 

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 

学分认定实施办法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

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5〕36号)、教育部《普

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[2016]第 41 号）和辽

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辽宁省深化普通高等学校创新

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辽政办发〔2015〕70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大连理工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

方案》（大工办发〔2015〕73 号）对创新创业学分的要求，

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，促进研究生个性发展，提高

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加强研究生创新创业学分内涵建

设和规范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创新创业学分的界定 

创新创业学分是指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，通过参加学科竞

赛、创新创业教学和实践活动等，取得了相关的创新创业成果，

达到相应的标准和要求，经学校相关部门认定后获得的学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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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计 2学分，该学分属全校研究生专业选修课学分，计入研究

生总学分。 

二、创新创业学分的获得方式 

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及选修创新创业课程来

获得创新创业学分： 

1、参加由教育部、团中央、中科协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性

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，获国家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计 2学分，

获省级一等奖以上或国家三等奖奖励计 1 学分。（附件 1） 

2、每学期由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研究生开设研究生《创

新创业工程与实践》课程，组织研究生申报创新创业项目，研

究生通过创新创业实践后，提交实践成果总结报告，经创新创

业学院评审通过后可获得 1-2个学分。 

三、创新创业学分的认定程序 

1、参加创新创业竞赛的学分认定： 

（1）由学生本人在每学期开学前两周，向创新创业学院

申报创新创业学分（只受理学生上一个学期参加竞赛所获成

绩），网上选修指定课程，填写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参加科

技竞赛转化创新创业学分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并附相关证明材

料原件及复印件交至创新创业学院。 

（2）创新创业学院审核学生申请材料，对照学分认定标

准进行认定，记录并汇总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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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创新创业学院对学生申报学分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

结束后由创新创业学院任课教师将成绩录入研究生管理系统

中。 

2、选修研究生《创新创业工程与实践》课程的学分认定: 

选修研究生《创新创业工程与实践》课程的同学按照课程

要求完成相应的教学和实践活动，通过相关考核后，由创新创

业学院任课教师负责考核成绩并录入研究生管理系统。 

四、相关说明 

1、学生申请认定的所有成果必须为研究生在读期间取得

的。 

2、同一项目申请创新创业学分只记一次最高奖项所得学

分。 

3、同一项目参加竞赛获得奖项最多只能接受获奖前 3 名

（按照大赛获奖名单顺序）同学申请学分。 

4．每名学生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每一阶段最多只

能认定 2 个创新创业学分。 

4、本办法尚未涉及到的其它竞赛，若符合本办法精神，

由活动组织部门或各学部（学院、部）申报，经研究生工作处、

创新创业学院同意后方可进行学分认定。 

5、在学分申报认定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，否则将取消学

生所获学分，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 

五、其它 



 4 

1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学校其它办法中涉及到的

相关内容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2、本办法由研究生院和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 1：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科技竞赛及转化学分认定

表》 

附件 2：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参加科技竞赛转化创新创

业学分申请表》 

 

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

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

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

 

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      2017 年 9 月 19 日印发 


